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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坪林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一、目的 

為充分掌握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於颱

風豪雨期間，及時有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

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本 區 參 考 新 北 市 政 府 災 防 辦 於 104 年 發 佈 之 最 新 圖 資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7BAB024C21B2462CA02

4AF0DA9CA6161QQY）淹水潛勢圖、近三年淹水災害位置及歷年調查易積

淹水地點，本區未被列入易水災危險潛勢地區，近三年亦無重大淹水地

區；次依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104 年 12月 30日新北水雨字第 1042512488

號函示將該年蘇迪勒、杜鵑颱風發生災情之地區列入更新，經檢視本區

均為上(下)邊坡土石崩落，無淹水災情；但為配合政策，仍撰擬假設有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之保全計畫，合先敘明。 

依據模擬假設本區 24 小時暴雨 500 毫米淹水潛勢圖，繪製轄區淹水深

度 30 公分(含)以上淹水潛勢圖及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

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里長）等資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地

區保全計畫表」，建立保全對象清冊含弱勢族群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

近避難收容所資訊並依保全計畫表所列各水災危險地點製作疏散避難

地圖。 

三、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災防業務權責分工：依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0 年 3月 1日北民行自第

1000174879 號函示有關區公所災防業務權責分工略以：各公所之災防

業務，係由區長綜合督導各課室辦理，民政災防課協助區長作統籌及彙

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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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災防課： 

     遇颱風警報發佈時，轉知各里辦公處立即運用里廣播系統宣導里 

     內家戶做好防颱準備，以減少災害損失，並請里長、里幹事於颱 

     風來襲時查報災情狀況，回報本區災害應變中心。 

(二)秘書室： 

      協助災害防救政令宣導及災情新聞發布，俾利民眾重視災害預防 

      及做好災時應變工作。  

(三)經建課： 

      加強與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等公共事業單位之協 

      調、聯繫，俾利災防措施推展及災情查報傳遞。 

(四)工務課： 

      於汛期及颱風季節來臨前，加強路面及下水道排水系統作業清疏   

      作業；請防汛搶險隊做好機動準備，以備不時之需，並加強宣導 

      轄內各工地做好防災措施。 

(五)社會人文課： 

      妥善規劃臨時災民收容站及疏散地點，並備齊各項救濟物資及規 

      劃收容災民事宜。 

(六)本區清潔隊： 

      在汛期及颱風季節來臨前，加強排水溝疏濬、一般廢棄物之清 

      除，保持排水暢通，以防範豪雨成災。 

(七)新店分局坪林分駐所： 

      負責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平時加強 

      災害防救整備、災害蒐集及通報事宜。 

(八)坪林消防分隊： 

      積極完成各項救災裝備、器材之整備，俾利發揮最高救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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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與本區民間救難組織之聯繫，如救生隊、水生救難隊，以便 

      隨時動員協助救災；並配合轄內各機關、學校辦理各項災防宣導 

      及演練。 

(九)坪林區衛生所： 

      備好足量藥品衛材，以利即時能對於災害中之患者加以診療及防 

      止細菌感染並抑制疫區之擴大。 

(十)台灣電力公司、臺灣自來水公司、中華電信公司： 

      對本轄區之各項維生管線及設施加強檢測及維護，災害發生時如有 

      損壞，應立即實施搶修，並將損壞及修復情形隨時通報本區災害應 

      變中心。 

四、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一)預警資訊廣播措施： 

      依據中央氣象署及直轄市政府通報之警戒資訊，開設緊急應變中心 

      ，以跑馬燈向民眾宣導防災準備，透過群組與當地里長分享氣候、 

      防災、避難相關資訊，運用里長、警察、消防巡邏車、廣播車、有 

      線、無線設備告知民眾預警訊相關資訊。 

(二)撤離之決策： 

依據中央氣象署及直轄市政府通報之警戒資訊及自行蒐集之氣象水

情資訊、現地通報或觀察之降雨、積淹水及河川等水位狀況，綜合分

析研判可能淹水災情與影響範圍後，下達準備、勸告及強制疏散、撤

離之命令。 

  (三)疏散、撤離之執行： 

1.準備疏散撤離： 

本區轄內列為中央氣象署發佈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中、大豪雨

以上之警戒區域後，即注意氣象、水情資訊，針對水災危險潛勢地



 

6 

 

區、低窪地區或其他可能致災地點相關訊息及預作疏散準備，並優

先掌握需救護之弱勢族群或居住地下室者動態等，必要時優先協助

疏散撤離。 

2.勸告及強制疏散撤離： 

接獲各上級機關(如中央機關、直轄市政府等)及本區轄內里長、里

幹事或民眾通報，現地持續降雨、淹水並經研判有疏散、撤離需求

時即行勸告撤離：如淹水已達三十至五十公分(因地制宜認定)時，

現地持續降雨淹水並經研判有強制疏散、撤離需求時，即行強制疏

散、撤離。 

(四)疏散撤離資訊通報方式： 

接獲各中央機關(直轄市政府) 以傳真、電話或網路方式通知疏散、

撤離資訊時，運用里長、警察、消防巡邏車、廣播車及民政廣播系統

及有線、無線電視系統、迅速將疏散、撤離訊息傳達給民眾。 

五、預警資訊管傳措施 

(一)教育宣導 

由新北市政府及本區公所適時印製相關宣導資料及圖說，利用各種機

會藉由防災教育宣導，教導民眾認識災害、建立正確風險及防災觀

念，以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緊急應變能力。 

(二)疏散避難圖看板及疏散路線指示牌製作 

由新北市政府及本區公所推動將水災疏散避難圖製作成大型看板(範

例為附錄八)設置於村里內明顯處，另於村落人口聚集處或重要保護

標的等沿疏散撤離路線設置指示牌(範例為附錄八)，以達平時宣導、

災時引導功能。 

(三)演練與計畫更新備查 

由本區公所針對本計畫平時加以演練（每年汛期前至少 1 次），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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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落實執行。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重大水災後）更新水災危險潛勢

地區保全計畫內容，以維持資料之正確性及有效性，並於每年汛期前

提報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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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新北市坪林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以地勢較低之露營區為模擬假設對象) 

水 災 危 險
潛 勢 地 區
（ 鄉 鎮 市
區-村里）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避難處所 避難所地址 

  村里長 
(撤離通報) 

聯絡電話 

上德里 3 約 13 
坪林市民 
活動中心 

新北市坪林區
坪林里坪碇路
6號 

陳金山 
02-2665-6549 
0921912556 

漁光里 3 約 8 坪林市民 
活動中心 

新北市坪林區
坪林里坪碇路
6號 

白珮嫺 02-2665-6989 
0912258920 

粗窟里 2 約 4 坪林區公所 
新北市坪林區
坪林里坪林
101 號 

李志忠 02-2665-7868 
0911206052 

大林里 3 約 9 坪林安養堂 
新北市坪林區
大林里 魚堀
33-17 號 

李秋勝 02-2665-6407 
0913422225 

石 里 1 約 2 坪林區公所 
新北市坪林區
坪林里坪林
101 號 

鐘清良 0935916489 

水德里 3 約 7 
坪林市民 
活動中心 

新北市坪林區
坪林里坪碇路
6號 

鐘國賓 02-2665-6177 
0932129450 

坪林里 1 約 4 坪林區公所 
新北市坪林區
坪林里坪林
101 號 

陳錦發 
02-2665-7827 
09106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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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新北市坪林區轄內保全對象清冊 

(以地勢較低之露營區為模擬假設對象) 

編號 里 人數 類別 編號 

1 上德里 約 13  

1. 所提供里別為地勢較
為低窪或曾有淹水紀
錄之地段里別(目前已
分別設立抽水站、堤
防，並建置排水溝)。 

2. 因考量個資權益維
護，恕未提供詳細資
訊，如經評估仍確有所
需，請再來文告知，本
所當盡力配合。 

2 漁光里 約 8  

3 粗窟里 約 4  

4 大林里 約 9  

5 石 里 約 2  

6 水德里 約 7  

7 坪林里 約 4  

註 1：請依弱勢族群不同分類及所在鄰里依序填列。 

註 2：上表所列類代號計有：（A）居地下室、（B）行動不便、（C）長期病患、（D）

獨居老人、（E）身心障礙，請依實際情形分類。 

註 3：詳細名單仍需造冊於區公所，以便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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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新北市坪林區轄內或鄰近避難收容所一覽 

水災危險

潛勢地區 

避難所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收容人數 

坪林區 坪林區公所 
新北市坪林區坪
林里坪林 101 號 高志安 

2665-7251
分機 137 50 

坪林區 坪林區坪林
國民小學 

新北市坪林區坪
林里坪林 114 號 王小芬 2665-6213 

分機 13 52 

坪林區 坪林實驗國
民中學 

新北市坪林區坪
林里國中路 4號 陳永昌 2665-6210 

分機 41 613 

坪林區 坪林安養堂 
新北市坪林區大
林里 魚堀
33-17 號 

高志安 2665-7251
分機 137 

28 

坪林區 
坪林市民活
動中心 

新北市坪林區坪
林里坪碇路 6號 高志安 

2665-7251
分機 13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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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新北市坪林區降雨量 500 毫米降雨情境影響門牌與人數量 

里名稱 受影響門牌數量 受影響人口數量 

上德里 3 約 13 

漁光里 3 約 8 

粗窟里 2 約 4 

大林里 3 約 9 

石 里 1 約 2 

水德里 3 約 7 

坪林里 1 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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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新北市坪林區日降雨量 500 毫米降雨情境可能淹水門牌 

 

 

 

 

 

 

 

 

里名稱 可能淹水深度(公分) 地址 

上德里 30 
坪林區九芎坑 16 之 1號 

(虎寮潭休閒渡假山莊) 

漁光里 50 
坪林區鷺鷥岫 4-1 號 

(黑龍潭營地) 

粗窟里 35 
坪林區金瓜寮 24-2 號 

(天山親水農場) 

大林里 50 
坪林區鶯子瀨 2-5 號 

(大溪地露營區) 

石 里 30 
坪林區石 48-1 號 

(青山農場) 

水德里 45 
坪林區苦苓腳 5之 1號 

(合歡營地) 

坪林里 30 
坪林區下坑子口 12之 3號 

(林園營地)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52984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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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模擬新北市坪林區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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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新北市坪林區防災避難地圖(引用自新北市政府防災資訊網) 

坪林區上德里防災地圖 

 

坪林區漁光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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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區粗窟里防災地圖 

 

坪林區大林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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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區石 里防災地圖 

 

坪林區水德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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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區坪林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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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新北市坪林區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100 年度水災保全計畫更新參考範本)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 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縣管河川水位 2 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
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
庫洩（溢）洪通報。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
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氣象水情 
資訊蒐集 

災情蒐集與傳遞 

強 制 疏 散

撤離 

1.颱風形成。 

2.豪雨特報。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水

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1.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
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 

2.依經濟部「淹水災害通
報作業要點」 

1.經研判必要時，縣市或
鄉鎮市下達強制疏散
撤離指示。 

2.再確認已完成弱勢族
群疏散撤離。 

3.運用各種傳遞方式傳
遞疏散避難訊息。 

4.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強制疏散撤離。 

5.執行疏散避難與收容。 
6.執行收容狀況回報。 

颱風豪雨警報解除 

水災危機解除 

1.通知居民返家或進行
安置及向上級通報。 

2.避難所清潔與復原。 
3.相關服務及救助諮詢. 

1.疏散撤離勸告下達。 

2.避難所開設相關作業。 

3.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疏散撤離勸告。 

4.必要時，應優先完成弱

勢族群疏散撤離。 

1.水利局及相

關局處 

2.坪林區公所 

1.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 

2.水利局及社

會局、民政

局、消防局、

警察局等 

3.坪林災害應

變中心 

4.坪林區公所

相關課室 

5.里長（幹事）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1.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

戒區域）。 

2.豪雨（大豪雨）特報（警

戒區域）。 準備疏散撤離 
1.注意氣象水情資訊與
預警訊息通報。 

2.疏散撤離準備作業。 
3.掌握弱勢族群或居住
地下室者，必要時優先
協助疏散撤離。 

1.水利局及相

關局處 

2.坪林區公所 

3.里長 

1.水利局 

2.民政局 

3.消防局 

4.警察局 

勸告疏散撤

離及完成撤

離準備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 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縣管河川水位 1 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
水已 30-50cm 且持續上升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
（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
於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依公所、里長、幹事或民
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
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
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危機解除與

復原 

1.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 

2.工務局及社

會局、民政

處、消防局、

警察局等 

3.坪林災害應
變中心 

4.坪林區公所
相關課室 

5.里長（幹事） 

1.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及相
關局處 

2.坪林區災害
應變中心及
相關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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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新北市坪林區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100 年度水災保全計畫更新參考範本) 

 

 

 

 

 

 

 

 

 

 

 

 

 

 

 

 

 

新聞媒體、廣播媒體、網路 

居民 （安全避難地點-指定避難所、2 樓以上安全處所、親友家） 

中央氣象署 1.經濟部水利署暨河川局、水資源局 

2.水庫管理機關或中央相關機關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氣象資訊 水情資訊 
河川水位、淹水警戒、水庫洩（溢）洪 

新北市政府 

疏散撤離準備、勸告、指示（強制） 

疏散撤離準備、勸告、指示（強制） 

坪林區公所 

里辦公室（疏散撤離小組） 

里（鄰）長、里幹事、警消、義警

消、社區（志工）組織 
里廣播系統 里、警消廣播車 

水情資訊 

氣
象
資
訊 

氣
象
資
訊 

水
情
資
訊 

避
難
資
訊 

災害潛勢資訊 

疏散撤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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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坪林區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表 

職稱 任務 負責人員 聯絡電話 

指揮官 綜理本中心全般應變事宜。 區長 02-2665-7568 

副指揮官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事宜。 主任秘書 02-2665-7865 

編號 組別 任務 權責單位 聯絡電話 

一 督導組 
1. 協助指揮官督導並管制各項災害應變處理事宜。 

2. 進行新聞發佈與宣導。 
各課室主管 02-26657251 

二 災防組 

1.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與撤除。 

2. 災情及損失之搜集、評估、彙整、報告、管制、處理及統計等事項。 

3. 災害應變中心辦公處所之佈置，通信裝備之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 

4. 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食之供給，寢具及生活用品之 供應。 

5. 國軍部隊及相關單位聯繫、協調及支援事宜。 

6. 其他有關應變中心幕僚業務權責事項。 

民政災防課 02-26657251#120 

三 民政組 

1. 辦理里長及里幹事即時災情蒐集及通報事項。 

2. 督導里長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勸導撤離。 

3. 辦理災害警訊廣播或利用跑馬宣導災害防救重要事項、政策傳遞、應變措施通

報等事宜。 

4. 其他有關災情查報業務權責事項。 

民政災防課 02-26657251#120 

四 社會組 

1. 辦理災民收容之規劃、收容所之指定、收容災民統計、二、查報及災區人員

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事項。 

2. 辦理救濟、救急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3. 辦理罹難者處理及其他社會救助（濟）有關事項。 

社會人文課 02-26657251#130 



 

21 

 

4. 辦理各界受贈物資之接受與統籌分配之事項。 

5. 其他有關災民疏散及安置業務權責事項。 

五 經建組 

1. 掌理寒害、動物疫災、林木火災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事宜。 

2. 辦理有關農林漁牧業災害緊急搶救及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3. 辦理有關林木損失調查搶修、搶險事宜。 

4. 公園、停車場災害處理事宜。 

5. 其他有關農林漁牧、公園路燈應變處理事項。 

經建課 02-2657251#310 

六 工務組 

1. 辦理有關水利、防洪設施緊急搶修及其他有關水利事項。 

2. 辦理有關營建路燈電線、工程災害、道路、橋樑及下水道設施緊急搶修事項。 

3. 辦理對受災建築物及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4. 辦理災害時動員各類專門技術人員及營繕機械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5. 協助辦理有關受災戶住屋毀損程度之鑑定。 

6. 掌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聯繫事宜。 

7. 其他有關水利、道路及建物災害應變事項。 

工務課 02-2657251#280 

七 環保組 

1. 掌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事宜。 

2. 辦理災區消毒、廢棄物清理、污泥之清除，排水溝、垃圾堆（場）、公廁及公

共場所之消毒事項。 

3. 辦理消毒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 

4.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環保局所屬清

潔隊 
02-26656203 

八 警政組 

1. 掌理重大交通事故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2. 負責災區屍體身分確認、司法相驗、災區警戒、緊急疏散、治安維護及交通

狀況調查、管制、疏導及災害（事故）發生地（含道路）區隔、警戒等事宜。 

3. 重大交通事故現場協助搶救處理之相關事宜。 

4. 災區與交通狀況之查報、外僑災害之處理、應變戒備協調支援等相關事宜。 

5. 協助調用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事項。 

6. 辦理有關警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新店分局坪林

分駐所 
02-26656281 

九 消防組 1. 掌理颱風、地震、重大火災、爆炸災害、化學災害、空難等災害應變事宜。 坪林區轄內各 02-2665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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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民眾重大傷亡查報及失蹤民眾搜尋。 

3. 縣及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及各編組單位協調聯繫事宜。 

4. 執行傳達災害預報、警報消息、災情預估、災情蒐集及通報有關事項。 

5. 災害搶救過程彙整綜合報告事項。 

消防分隊 

十 衛生組 

1. 掌理生物病原災害成立應變中心事宜。 

2. 執行緊急醫療事項。 

3. 辦理災區防疫、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之輔導、傳染病之預防及災區食品

衛生管理等事項。 

4. 辦理災區急救用醫療器材儲備調度、運用及供給事項。 

坪林區衛生所 02-26656272 

十一 電信組 負責轄內電信緊急搶修及其他相關電信事項。 

中華電信北區

電信分公司板

和營運處 

02-22102387 

十二 電力組 負責轄內電力緊急搶修及其他有關電力事項。 

台電公司南區

營業處坪林服

務所 

02-26656259 

免付費電話

1911 

十三 
自 來 水

組 

負責自來水設備緊搶修、緊急供水（包括發生災害時之緊急醫療用水、消防用

水）及其他有關自來水事項。 

台灣自來水公

司第一區管理

處文山營運所 

02-2663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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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 99 年 8 月 16 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 號函 ）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

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橋封

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進入

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區公所應調派必要行

政人力，協助村里進行

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

令並通知應撤離

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統共同

協助村里辦理通知民

眾撤離事宜(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

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S 災情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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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災害通報單 

 

新北市坪林區災害應變中心即時通報單         主管: 

 

一、 災害種類： 

二、 災害發生時間： 

三、 發生地點： 

四、 發生原因： 

五、 危險及影響程度： 

六、 處理情形： 

 

 

 

 

 

 

 此致 

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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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災情查報處置表 

新北市坪林區豪雨淹水災情查報處置表 

氣象 

基本 

資料 

時間  

地點  

單位  

累積降雨量  

查詢及 

回覆 

對象 

時間  查

詢 

結

果 

□無災情 

單位  □ 有災情 

列管案號： 姓名  

淹水時間  

淹水地點  

淹水情形 長__________m 寬_________m 深__________cm 

影響層面 影響人車通行 □有           □無 

住宅淹水 □有           □無 

處 

置 

情 

形 

聯絡人姓名  

協勤人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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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災情管制表 

新北市坪林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管制表 

案

號 

時

間 

災

害

種

類 

災害 

範圍 

(地點) 

危

害

原

因 

危

害

程

序 

處

理

情

形 

出

動

車

輛

數 

出

動

人

員

數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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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新北市坪林區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鄉 (鎮、市、區) 新北市政府坪林區 

類別 災情通報專線 02-26657251 

災情查通報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任務：巡察轄管範

圍，主動察覺災情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郭雅娟 里幹事 02-26657251#125 0901-261-226 石𥕢里 

何慧欣 里幹事 02-26657251#102 0932-337-383 漁光里 

許晏菱 里幹事 02-26657251#121 0972-115-498 大林里 

翁志強 里幹事 02-26657251#124 0919-372-935 粗窟里、上德里 

林三有 里幹事 02-26657251#123 0932-392-530 水德里 

李芝禾 里幹事 02-26657251#126 0982-313-444 坪林里 

災情通報人員 

任務：通報災情予

權責機關 

吳俐璇 民政災防課課長 02-26657251#120 0910-895-200 坪林全區 

郭雅娟 里幹事 02-26657251#125 0901-261-226 坪林全區 

災情查證人員 

任務：確認由民眾

傳播及媒體傳播災

情知正確性 

洪志忠 工務課課長 02-26657251#222 0958-923-960 坪林全區 

張俊利 技士 02-26657251#283 0928-257-606 坪林全區 

汪俊儀 技佐 02-26657251#246 0922-717-718 坪林全區 

防汛搶險隊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廠商及防汛設備 

洪志忠 工務課課長 02-26657251#222 0958-923-960 坪林全區 

張俊利 技士 02-26657251#283 0928-257-606 坪林全區 

汪俊儀 技佐 02-26657251#246 0922-717-718 坪林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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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新北市坪林區封橋警戒水情管制 

填報單位：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項

次 

管制橋梁 巡查(監看)人員 看守人員 通報內容 

(目前水位及管

制作為) 

備註 

橋名 

路線樁號 

地 名 

職稱 

姓名 

手機號碼 巡查時間 

職稱 

姓名 

手機號碼 

開始看守 

時 間 

          

          

          

          

          

          

註： 

1. 進入警戒期間，本表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或行動通訊軟體每整點小時回報區中心或各該區公所。 

2. 長官下達封橋指令至解除封閉時，始填報看守人員。 


